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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债券代码：

155709

、

155847

债券简称：

19

上汽

01

、

19

上汽

02

公告编号：临

2022－04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5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88,776 108,120 447,223 470,805 -5.01% 87,402 110,000 448,639 467,400 -4.01%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83,025 81,196 380,745 498,586

-23.

64%

83,037 80,350 381,402 496,742

-23.

22%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71,238 53,185 283,745 255,496 11.06% 70,499 53,000 283,201 252,355 12.22%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3,142 113,478 540,760 603,539

-10.

40%

100,000 125,000 502,074 568,331

-11.

66%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2,557 20,601 72,368 93,209

-22.

36%

12,373 20,067 72,340 85,824

-15.

71%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3,027 2,678 14,518 14,971 -3.03% 3,211 2,273 14,641 14,653 -0.0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印尼有限公司

1,220 2,896 11,115 9,040 22.95% 815 2,515 10,062 8,760 14.86%

名爵汽车

印度有限公司

3,718 3,172 18,030 19,076 -5.48% 3,755 2,528 18,355 18,859 -2.67%

其他 3,455 7,260 19,160 47,151

-59.

36%

2,499 11,002 19,992 55,740

-64.

13%

上汽集团整车合计 360,158 392,586

1,787,

664

2,011,

873

-11.

14%

363,591 406,735

1,750,

706

1,968,

664

-11.

07%

其中：新能源汽车 73,629 41,701 319,603 255,678 25.00% 71,658 45,758 301,451 246,484 22.30%

出口及海外基地 86,262 45,135 297,457 206,037 44.37% 86,078 43,705 296,852 205,222 44.65%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股票简称：

ST

曙光 证券代码：

600303

编号：临

2022-043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5月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量

产品名称

月度对比 年度对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整车

客车 0 21 -100.00% 428 37 1056.76%

皮卡 15 487 -96.92% 245 3159 -92.24%

特种车 0 44 -100.00% 59 251 -76.49%

合计 15 552 -97.28% 732 3447 -78.76%

其中：新能源客车 0 21 -100.00% 328 34 864.71%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41353 67410 -38.65% 257699 316258 -18.52%

销量

整车

客车 50 21 138.10% 372 44 745.45%

皮卡 42 554 -92.42% 797 3315 -75.96%

特种车 0 44 -100.00% 59 254 -76.77%

合计 92 619 -85.14% 1228 3613 -66.01%

其中：新能源客车 50 21 138.10% 272 34 700.00%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30869 92283 -66.55% 262915 320142 -17.88%

其中：车桥（自配） 0 1332 -100.00% 1236 9263 -86.66%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

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31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2年6月9日收到现任职工代表监事

马英姿女士的辞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 马英姿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

务。马英姿女士的辞呈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公司职代表工监事

的补选等相关后续工作。

马英姿女士确认：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事项

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在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向马英姿女士在公司担任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

600894

编号：临

2022

—

019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参股公司现金分红款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持有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

电梯（中国）” ）30%的股权。 根据日立电梯（中国）《关于对未分配利润分红的董事会决议》，本公

司2021年度可分得现金红利人民币470,700,000.00元。

近日，本公司已收到日立电梯（中国）的现金分红款人民币470,700,000.00元。 本公司采用权

益法对日立电梯（中国）进行核算，上述分红对本公司2022年报表利润及对本公司2022年合并报

表利润均无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22-047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6月4日向全体

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郎光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

关联董事郎光辉、张新海、郝俊文、刘瑞、荆升阳、郎诗雨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22-048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4日向全体

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

实际出席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中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

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将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价格由12.84元/份调整为12.37

元/份。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所授

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行权安排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为符合条件的118名激励对象办理合计68.225万份股票期权

的统一行权事宜。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因已获授股票期权的2名激励对象从公司离职而不具备激励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0.56万份股票期权均不符合行权条件；3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含第一个行权期放弃行权的2名激励

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0.56万份股票期权均不符合行权条件。 公司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注销该

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共计1.12万份股票期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74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办理174名激励对象获

授的375.63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22-049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由12.84元/份调整为12.37元/份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议案》，同意对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年3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2.2020年3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内部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14日（共计10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0年3月20日，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自2019年9月5日至2020年3月4日）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于2020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

5.2020年5月18日， 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48.27万份。

6.2021年8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等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9月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10.7万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手续并发布《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8.2021年9月7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117名激励对象所持68.225万

份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该批股票于2021年9月14日上市流通。

9.2022年6月9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等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2019年度和2020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由13.10元/份调整为12.84元/份。

鉴于公司已于2022年5月31日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59,935,734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7元（含税）。

根据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发生派息，调整方法为：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

正数。

本次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12.84-0.47=12.37元/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对本次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系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所致，该调整方法、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监事

会同意将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价格由12.84元/份调整为12.37元/份。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内容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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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年3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2.2020年3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内部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14日（共计10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0年3月20日，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自2019年9月5日至2020年3月4日）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于2020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

5.2020年5月18日， 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48.27万份。

6.2021年8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等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9月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10.7万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手续并发布《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8.2021年9月7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117名激励对象所持68.225万

份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该批股票于2021年9月14日上市流通。

9.2022年6月9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等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拟注销的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有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0.56万份股

票期权均不符合行权条件；3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含第一个行权期放弃行权的2名激励对象），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0.56万份股票期权均不符合行权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

需对上述1.1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且不影响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已就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履行了相应的

审议程序，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对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1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五、监事会意见

因已获授股票期权的2名激励对象从公司离职而不具备激励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0.56万份

股票期权均不符合行权条件；3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含第一个行权期放弃行权的2名激励对象），其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0.56万份股票期权均不符合行权条件。公司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

注销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程序合法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注销该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共计1.12万份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

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等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次激

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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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74人。

●解除限售股数：375.635万股， 占目前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本总额的

0.8167%。 公司董事、高管2022年实际可减持数量不得超过其2021年末持有股数的25%。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除限售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另行发布

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次激励计划”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年3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2.2020年3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内部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14日（共计10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0年3月20日，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自2019年9月5日至2020年3月4日）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于2020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

5.2020年5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

于核查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20年5月18日， 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48.27万份。

7.2020年6月9日， 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

工作，共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753.65万股。

8.2021年1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

查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9.2021年1月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内部

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27日（共计10日）。在公

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10.2021年3月9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授予

登记工作，共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108.27万股。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详见下表：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数量（万

股）

授予人

数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万股）

首次授予 2020年5月11日 6.55 753.65 177 108.27

预留授予 2021年1月15日 6.86 108.27 22 0

11.2021年5月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本次解锁股票共计376.545万股，并于2021年6月24日上市流通。

12.2021年8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

回购注销3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7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办理完毕上述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83.905万股。

13.2022年4月13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14.2022年4月28日，预留授予的第一期54.135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5.2022年6月9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解除限售安排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为

5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日为2020年6月9日， 该批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限售

期于2022年6月8日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及成就情况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述情形，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9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25%，或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根据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2019年度增长

617.27%，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优秀）、B（良好）、C（合格）和D（不合格）四个

档次。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解除限售；若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 ，

公司将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 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未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次解除限售的174名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均为“达

标” ，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中个

人绩效考核条件。

（三）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不适用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本次共有174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5.635万股（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8167%。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

事、 高管2022年实际可减持数量不得超过其2021年末持有股数的25%。 本次可解除限售情况具体如下

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本期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其获授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的比例

张新海 副董事长 36.12 18.06 50%

郝俊文 董事、总经理 48.08 24.04 50%

刘 瑞 董事、副总经理 29.12 14.56 50%

荆升阳 董事 29.12 14.56 50%

郎 静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8.82 19.41 50%

袁 钢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4.22 12.11 50%

范本勇 副总经理 22.12 11.06 50%

李建宁 副总经理 22.12 11.06 50%

黄 河 副总经理 23.52 11.76 50%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65人 478.03 239.015 50%

合计174人 751.27 375.635 50%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020年公司业绩考核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满

足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约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

锁要求，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

事郎光辉、张新海、郝俊文、刘瑞、荆升阳、郎诗雨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在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

售期届满后办理174名激励对象获授的375.63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可解

除限售的174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办理174名激励对象获授的375.635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期解除限售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本次解除限售相关

事宜。

七、备查文件

1.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调整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等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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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68.225万份

●行权股票来源：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

就，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年3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2.2020年3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内部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14日（共计10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0年3月20日，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自2019年9月5日至2020年3月4日）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于2020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

5.2020年5月18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共向

13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48.27万份。

6.2021年8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等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9月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10.7万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手续并发布《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8.2021年9月7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117名激励对象所持68.225万

份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该批股票于2021年9月14日上市流通。

9.2022年6月9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等

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1.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已届满的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12个月、24个月。 授予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20年5月18日，第二个等待期已届满。

2.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12个月后可以开始

行权。 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应在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12

个月后的未来24个月内分两期行权。

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具体如下：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任一相关情形， 符合该

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任一相关情形，

符合该行权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9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或以2019年营业收

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根据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2019年度增长617.27%，符合该行

权条件。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行权；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

考核“不达标” ，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股票期权计

划行权额度，由公司注销。

符合行权条件的118名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均为“达标” ，其获

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100%

符合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3.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计130名， 其中9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符合行权条

件，已由公司注销其获授的共计10.7万份股票期权；本期有2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该

3名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处理。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0年5月18日

2.行权数量：68.225万份

3.行权人数：118人

4.行权价格：12.37元/份

5.行权方式：统一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7.行权安排：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22年5月18日至2023年5月17日（包含

首尾两日）。

8.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激励对象

本次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18人） 68.225 46.01% 0.2025%

注：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行权条件以及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 根据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行权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监事会同意为符合条件的118名激励对象办理合计68.225万份股票期权的统一行权事宜。

五、行权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行权日。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中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在授予日，公司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

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

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及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

和股本溢价，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成就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

条件已满足，公司实施本次行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25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王社教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王社教先生因工作调动，无法继续履职，特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请求辞去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并相应辞去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辞职

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止本公告日，王社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王社教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及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不利影响。王社教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后续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选董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王社教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

司董事会对王社教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2-057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在全国中小股份转

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蓝节能” ）根据其所处发展阶段和行业发展环境，结合经营规划及长期战略

发展需要，通过谨慎研究和慎重决定，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 ）申请

终止挂牌，并按照股转系统的规定履行相关申请和审核程序，同时履行了相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

2022年6月8日，正蓝节能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22]1310号），其股票自2022年6

月10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本次正蓝节能在股转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的事项不会对公司及其自身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

2022-32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2年6月6日（星期一）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与会人员。会议于2022年6月9日（星期四）以通讯方

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7人，实到7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

权管理制度（试行）〉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审批

管理办法〉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22-059

债券代码：

127020

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金转债”恢复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20

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恢复转股时间：自2022年6月14日起恢复转股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中金转债；债券代码：127020）自2022年6月1日起暂停转股。根据

规定，中金转债将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6月14日）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